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110學年度新生手冊 
 
 
校址：116302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郵寄請加註「外交學系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地點：綜合院館北棟 9 樓 

 

電話：(02) 2939-3091 轉分機 50956 

傳真：(02) 2939-0173  

e-mail：50956@nccu.edu.tw 

 
 
◎政治大學網址：http://www.nccu.edu.tw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網址：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Front 

 

 

 

mailto:50956@nccu.edu.tw
http://www.nccu.edu.tw/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Front


2 

全民國防教育科學士後教育學分班行政資訊 
 

一、 學分班聯絡方式 
1. 電話：(02) 2939-3091 轉 50956；傳真：(02) 2939-0173；E-mail：50956@nccu.edu.tw 

2.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外交學系 

※備註：若以「快遞」方式寄送文件，地址請加填「綜合院館北棟 9 樓」 

 
二、 學分班成員 

1. 外交學系系主任：盧教授業中 
2. 學分班助教：呂懿倫 / 林暐傑 

 
三、 學分班助教上班時間 

1. 上班時間詳如下表： 
 

星  期 上班時間 

星期一、二、四、五 08：30 ~ 12：00 

星期六 08：30 ~ 18：00 

星期三、日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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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分班重要事項辦理時程簡表 

 

事項 110 學年度辦理時間 辦理方式 

1.註 冊 110.09.06 (一) 至 
110.09.13 (一) 

1. 註冊費用為雜費，共計新臺幣 7,200 元

整。 

2. 若未收到電子郵件的繳費通知，請聯

絡外交系辦公室。 

2.課程預選 110.09.02 (四) 至 
110.09.09 (四) 

1. 敬請填寫預選課程表。 

2. 截止日前將預選課程表掃描或拍照，

並以電郵回傳至外交系辦公室信箱

(50956@nccu.edu.tw)。 

3. 預選課程表及填寫範例詳見附件二。 

4. 敬請留存預選課程表正本，並於開學

後第一次上課時繳回至辦公室。 

3.開 學 110.09.13 (一) 請依照預選後的課表至各教室上課。 

4.選課異動 110.09.13 (一) 至 
110.09.25 (六) 

1. 開班後欲進行選課異動，請於學分班

上班時間內至辦公室找助教協助。 

2. 課程異動截止日為 9 月 25 日，逾時不

得再做更動。 

5.繳 費 110.09.29 (三)至 
110.10.12 (二)  

1. 修習總學分數已確定，繳交學分費。

每學分新臺幣 5,250 元整。 

2. 若未收到電子郵件的繳費通知，請聯

絡外交系辦公室。 

 

mailto:50956@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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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分班簡介 
一、 開班特色 

 該班配合教育部政策辦理，結合本系戰略與國際事務課程特色及本校教育學院之

教育課程專長。同時配合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與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

防教師培育政策，提供有志從事全民國防教育科教師學習進修機會。本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由本校國際事務學院所屬之外交學系及教育學院所屬之教師研習中心、師培中心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綱要共同規劃、擬定及合作開授。 
(一)  本校外交學系於 1995 年系所合一，博士班及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係

於 2000 年正式成立，為本校少數擁有學士、碩士、博士及碩士在職專班等學制之

學系。目前計有 14 名專任老師、14 名兼任老師及行政人員 2 名；本系師資與課

程之安排、圖書與設備之充實、資料之管理運用、以及行政組織之運作，已達相

當水準，且受各方好評。本系因教師學驗俱豐，教學嚴格，系友成就輝煌，故各

年報考本系學生，錄取標準較高。本系學生在畢業後，以進入外交部或政府機構

服務者居多，繼續在國內或赴國外深造者亦不少，畢業生均覺出路良好，系友在

多年之後訪問母系，咸認在校受益極多，且能學以致用。 
(二)  師培中心及教師研習中心是本校承辦師資培育及教師進修的專責單位。除本

校師資陣容堅強外更邀請校外經驗豐富之專業教師，協助開授本學士後學分班。 
 

二、 發展方向及重點 
 為使參加培訓計畫之人員具備全民國防教育科相符之職能，參照高級中等學

校師資職前教育全民國防教育專門課程規劃本培訓課程及學分。由本校外交學系

規劃適合師資及課程開授。 
 

三、 本學期開課師資 
 

全民國防教育科專門課程 
(依姓氏筆劃排序) 

教育專業課程 
(依姓氏筆劃排序) 

丁樹範 老師 
余宗基 老師 
馬振坤 老師 
連弘宜 老師 
黃德清 老師 
鄧中堅 老師 

王素芸 老師 
林進山 老師 
洪煌堯 老師 
陳榮政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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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設課程 
一、 教育專業課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必群修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教育基礎課程 
至少修習 4學分 

教育概論 群 2 36 

教育哲學 群 2 36 

教育心理學 群 2 36 

教育社會學 群 2 36 

教育方法課程 
至少修習 8學分 

教學原理 群 2 36 

輔導原理與實務 群 2 36 

學習評量 群 2 36 

班級經營 群 2 36 

特殊教育導論 群 3 54 

課程發展與設計 群 2 36 

教育實踐課程 
至少修習 8學分 

※分科/分領域 (群科) 教材教法、教學

實習須先修習一門教育基礎課程，再依

師資生擬任教學科修習之。 

※分科/分領域 (群科) 教材教法須與

任教科目相同。 

※須先修習教材教法，再修習教學實習。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 群 2 36 

教育議題專題 群 2 36 

教學媒體與運用 群 2 36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材教法 
必 2 36 

全民國防教育科 

教學實習 
必 2 36 

教育方法教育實踐跨類別課程 
生涯規劃及 

職業教育與訓練 
必 1 18 

選修課程 
視需要開設 

青少年心理學 選 3 54 

合作學習 選 3 54 

適性教學 選 2 36 

數位學習 選 2 36 

親職教育與弱勢家庭

輔導(親職教育) 
選 2 36 

 修課規定： 

一、「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修習 4 學分。 

二、「教育方法」課程，至少修習 8 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含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至少修習 8學分。 

四、「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為必修課程，得採認為教育方法或教育實踐課程學分數。 

五、「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為必修課程，須與任教科目相同。 

六、教育基礎、教育方法、教育實踐課程必修科目超修科目之學分數，得採計為選修科目之學分數計算，

上述教育專業課程合計至少應修習 2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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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民國防教育科專門課程： 

 
全門國防教育

專門領域 
課程名稱 

開課 

學分數 

修課別 

（必/選/群） 

國際情勢 
至少修習 4學分 

美國與亞太安全 2 必 

國際合作與發展 2 選 

印太情勢分析 2 選 

國際政治經濟 2 必 

國家安全 
至少修習 4學分 

國際安全專題講座 2 必 

兩岸關係 2 選 

中國大陸研究 2 必 

國際法與國家安全 2 選 

全民國防概論 
至少修習 10學分 

全民國防 
理論與實踐 

2 必 

戰略研究專題 2 必 

軍隊與社會 2 選 

國防專題研究 2 選 

國防產業與軍備 2 選 

中華民國戰史 2 選 

防衛動員與 

災害防救演練 
至少修習 10學分 

決策與危機管理 2 選 

國土安全與 
非戰爭軍事行動 

2 選 

防衛動員 
與災害防救 

2 必 

邊境安全 
與國土防衛 

2 必 

非傳統安全 2 選 

和平與衝突研究 2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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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 停車收費相關規定 

 

本校停車相關規定及收費標準將配合本校駐警隊規定辦理，詳情請洽詢助教。 
 

二、 請假規定：依本系教務規則辦理 

1. 學員因故不能上課，須事前請假，因病請假者須有醫院證明。如因特別事故不及

事先請假者，應先以電話報備並盡速於缺席日起一週內補辦請假手續。(本學分班

一律不予公假)。 

2. 學員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曠課

1 小時以缺課 4 小時計，二學分課程缺課超過 8 小時，三學分課程缺課超過 12 小

時者，得不予及格。 

3. 擬請假之學員應填具請假單，先請任課教師同意簽名後，再送本學系辦公室登錄

備查。 

4. 學員修業期間須依課程到校上課並簽到，若發現委請他人代為簽章，經檢舉並查

證屬實者，該堂課將以曠課計算，並通知原服務機關。 

三、 簽到退規定： 

 簽到表將於上課放至上課教室，並在第一節下課/第一小時結束時收回(切勿代簽，

以免觸犯偽造文書)；簽退表將最後一節下課/最後一小時放至上課教室，請勿遲到早

退。收回簽到表後，未在時間內簽到之學員一律須向本系請假，不得補簽。 

四、 上課 

 課表、教室如有異動，或有最新班務消息，將即刻於外交學系網站

(https://diplomacy.nccu.edu.tw/PageFront)  公告，請隨時上網查看。 每課程之期中/期末

考形式，由任課老師自行決定。 

五、 其他事務 

1. 辦公室設有電腦、印表機，以及影印機等設備，供同學製作課堂報告。 

2. 擬申請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借書證者，請洽詢助教填具申請表等資料並繳交 3000

元保證金(退證時若無違規事項，將全數歸還)。 

3. 擬申請校園無線網路使用者，請至系辦登記並領取個人專屬帳號與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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